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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子湖区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龙子湖区招商引资政策兑现实施办法

的通知
龙政秘〔2024〕36号

李楼乡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:

《龙子湖区招商引资政策兑现实施办法》已经区政府研究通

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贯彻落实。

蚌埠市龙子湖区人民政府

2024 年 9 月 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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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子湖区招商引资政策兑现实施办法
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规范我区招商引资项目履约双方的

权利和义务，确保各项政策奖励落实到位，加快推动我区经济高

质量发展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：本办法适用范围为投资方与区政府签订正式的招商

合作协议，各乡街招商政策兑现按原有程序办理。

第二条：本办法所指政策兑现，是指依据合作协议及招商政

策由区级财政兑现的各项重大资金拨付类优惠政策，严守招商引

资红线底线。其它各行业主管部门依照相关文件对口落实的有关

政策不属于本办法调整。

第三条：招商引资企业兑现政策需提交以下材料：

1、向受理单位提交书面申请；

2、提供与区政府签订的协议复印件；

3、履行协议约定的情况说明及相关佐证材料（包括但不限

于：序时进度证明；入库入规证明；完税证明；开工、入库、投

产、入规等项目建设证明等）。

4、其它相关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：违反协议的责任条款、

资金使用保证书、项目公司承诺函等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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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：审核部门的工作职责

1、区发改委、区统计局负责审核兑现企业的投资入库情况；

2、区科技工信局负责审核兑现企业的入规情况；

3、受理单位、区财政局、区营商环境和投资促进局、东投

集团联合审核应兑现项目的具体金额。

4、区住建交通局负责审核企业的开工、建设和工程验收情

况；

5、区司法局负责在法定期限内审核兑现协议合法合规情况；

6、东投集团负责审核房租（租赁厂房）及物业费缴纳情况。

7、必要时，可聘请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从各自专业

领域对兑现事项及材料进行审核。

8、其他相关部门按照职能分工进行审核和工作配合；

9、各部门审核期限一般为 5 个工作日，逾期不提出其它意

见的视为同意。受理单位在综合以上相关单位意见后，由分管区

领导主持召开政策兑现专题会，待各部门充分协商讨论、同意兑

现此项优惠政策事项后，再向区政府提出书面报告。

第五条：政策兑现工作流程

1、申报企业依据投资协议向受理单位提出书面申请（产业

类项目受理单位为高铁工贸园区管委会，其他类项目在招商引资

项目协议中予以明确），企业应按本办法第三条提供相关佐证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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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。

2、受理单位接到企业申请后，负责对企业提供的佐证材料

进行形式初审，佐证材料符合要求的，受理单位可向各部门征求

意见并提请会审。

3、会审相关部门（必要时可征求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

所意见）书面回复意见后，受理单位提请分管区领导召集区财政

局、区营商环境和投资促进局、区科技工信局、区司法局、东投

集团等相关部门对企业的履约情况、项目建设序时进度进行集中

研判、审核，并形成专题会议纪要。

4、审批会审通过后，受理单位负责提出书面报告，就拟兑

现优惠政策事项提请区长办公会集体研究。

5、拨付区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的兑现事项，受理部门按照请

款流程办理资金拨付，区财政局核定兑现扶持资金数额后会同受

理单位及时拨付。

第六条：建立风险防范机制，强化审计监督，将招商引资政

策兑现事项纳入重点专项审计。

第七条：各项目包保单位、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招商引资

项目的履约管理和绩效评价，全流程跟踪各项政策兑现动态及时

进行风险把控，确保政策兑现资金发挥效益。区纪委监委适时开

展监督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，对履职不力的予以问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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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：本办法试行期两年，自印发之日起所有重大招商引

资优惠政策兑现事项均按照本办法兑现流程办理（低于 10万元

的非重大事项可简化流程，会审后直接拨付）。有关部门可参照

本办法规定流程执行其它方面政策兑现工作。

第九条：本办法由高铁工贸园区管委会负责解释。


